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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用人

单位）名称
漯河格威特环保新能源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用人

单位）地址
河南省漯河市经开区漯上路与青龙河交叉口

建设单位（用人

单位）联系人
袁经理

项目名称 漯河格威特环保新能源有限公司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项目简介

漯河格威特环保新能源有限公司（用人单位）成立于 2013 年 5 月份，2014 年进入商业运营阶段，公

司地址位于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漯上路南段，主要经营范围：沼气发电；污泥处理及其副产品销售。用人

单位主要建构筑物有一车间、二车间及办公楼等，其中一车间及二车间采取混凝土基础+门式轻钢结构；

办公楼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用人单位作业人员共 15 人，其中生产作业人员 11 人。行政管理人员、铲车司机及检修人员执行长白

班工作制度（8:00~16:00），每周工作 5天，生产运行人员为四班三运转制度（早班 0:00~8:00，白班 8:00~16:00，
夜班 16:00~24:00）每周工作 6 天。

用人单位成立了职业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综合办公室，任命 1 名兼职职业卫生

管理人员。

用人单位首次进行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用人单位未进行过职业病危害因素相关检测及评价工作，目

前用人单位建立了职业卫生管理机构，配备有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建立有职业卫生管理制度，进行了员工

在岗期间的职业健康检查，建立有部分职业卫生档案，为工人配发有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

项目组人员 胡潇泊、张尔益、张冰洁

现场调查人员 张尔益、胡潇泊 调查时间 2022.12.03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陪同人员 袁经理

现场采样、检测

人员
胡潇泊、赵昆南

现场采样、

检测时间

2022.12.14

~12.16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陪同人员 袁经理

现场调查、现场

采样、现场检测

的图像影像

建设项目（用人

单位）存在的职

业病危害因素及

检测结果

职业病危害因素：硫化氢、氨、氢氧化钠、硫酸、甲硫醇、噪声、工频电场、高温。

1 毒物

用人单位作业人员接触硫化氢、氨、氢氧化钠、硫酸、甲硫醇浓度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要求。

2 噪声

用人单位各工种接触噪声的 8 小时等效声级均符合要求。

3 工频电场

用人单位配电房工频电场强度未超过国家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1）用人单位应定期检查职业病防护设施，确保其有效性;（2）用人单位应为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

人员配备相适应的个体防护用品，并监督培训作业人员在作业时必须正确佩戴防护用品;（3）厂区按应相

关要求设置风向标；应急物资柜应配备正压式空气呼吸器；酸、碱罐区及酸、碱喷淋塔应设置符合标准要

求的围堰;（4）用人单位职业卫生主要负责人及管理人员应进行职业卫生相关培训;（5）用人单位应根据

制定职业病危害专项应急救援预案进行演练并保存演练记录;（6）用人单位应安排专人定期进行职业危害

日常监测工作;（7）用人单位应在本次评价工作完成后及时进行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工作;（8）按照《职

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 188-2014）的要求，用人单位应针对所有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工作人员进

行全面的职业健康检查；并严格按要求针对上岗前、在岗期间及离岗时的员工进行职业健康检查，体检异

常人员根据医生建议进行复查;（9）建议用人单位依据《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2013]171

号）的规定，持续完善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管理档案、职业卫生宣传培训档案、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与检测



评价档案、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管理档案、劳动者个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和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要求

的其他资料文件等职业卫生档案。并指定专人持续完善职业卫生档案;（10）车间醒目处应根据所产生的的

职业病危害因素设置相应的职业卫生告知卡及警示标识；厂区醒目位置应设置职业卫生公告栏。

技术审查专家组

评审意见

1、完善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现状说明；2完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识别及劳动者接触情况分析；3、细

化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设施的分析、评价；4、完善职业健康监护的分析、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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